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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解释“新”在哪儿？

《解释二》发布时，最高
人民法院同时给出了对应的
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劳动者朱某入职保安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后签署了
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声明，
公司以补助形式发放相关费
用。一个月后，朱某以保安
公司不缴纳社保为由，解除
劳动合同，并提出由保安公
司支付经济补偿。最终，法
院判决支持了朱某的请求。

安 理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伙
人、劳动法律师刘涛表示，公
众对于与劳动用工相关的法
律文件非常关注，所以国家
对劳动领域的立法和解释一
向都很慎重。

早在 2023 年 12 月，最高
人民法院便已公开发布《解
释二（征求意见稿）》，历经近
一年半的讨论研究后，才发
布了正式文本。

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洪桂彬长期关注劳
动争议案件。他表示，这次
司法解释最大的变化在于统

一了全国不同地区司法实践
中的分歧。“现在最高法院明
确了支持。”洪桂彬说，“这条
司法解释实质是统一了全国
司法裁量口径，而非全新创
设权利和义务关系。”

《解释二》也强调了员工
向用人单位返还社保补助的
前置条件，需要用人单位实
际补缴社保。“用人单位依法
补缴社会保险费后，请求劳
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会保险
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
支持。”

不过，洪桂彬也指出，劳
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提到的

“未依法缴纳社保”，目前司法
实践中主要局限于用人单位

“根本违约”的情形，即主要指
包括协议不缴社保在内的

“完全未交”的情形。对于未
足额缴纳社保，或异地代缴
社保、缴费主体和劳动合同
主体不一致等情况，司法解
释未作具体规定。

北京盈科（宁波）律师事
务所劳动领域律师李不言也
提到，“‘未依法缴纳’是否包
括‘未按真实工资基数足额
缴纳’，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
通常是不包括的，（企业）只要
按最低交了就行。”

社保成本

社 会 保 险 法 第 四 条 指
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
会保险费。”个体工商户只要
登记注册、雇佣人员，也可以
建立劳动关系，具体情况要视
用工关系性质而定，如果有全
日制雇工，就属于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用人单位范畴。
司法解释落地后，最直

接的效果，是提高了企业完
全不缴社保的风险成本。

“新解释实施后，即使员
工签过弃保协议，离职也可
以要经济补偿金。企业需要
衡量社保成本与补偿金风
险。”李不言表示。

在行业层面，流动性大、
利润率低的服务业、制造业
弃保率较高。多位受访者提
及，不交社保的，大都是民营
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

河北金融学院副教授臧
建文曾以一家具有代表性的
餐饮个体户为研究对象，聚
焦其 2014 至 2016 年间连续
18 个月的财务情况。他发
现，餐饮个体户在社保缴纳
方面，面临“两难”：如不合规
缴纳社保，可降低人工成本，
利润相对较高，但法律风险
增加；如合规缴纳社保，法律
风险得以避免，但成本增加
将导致利润流失严重，不仅
投资人不满意，大多数雇工
也反对——社保扣费会导致
其当下到手收入减少。

2025年7月末，某地一家
不到一百人规模的制造业工
厂收到税务提醒，公司社保
申报人与个税申报人人数不
符，“存在未按规定为职工参
保的风险疑点”。

工厂此前不强制为所有
工人参保，“有的工人只干几
天，工资可能都不够扣社保
个人缴费部分。如果个人每
月承担 600元社保，公司承担
至少 1200 元，对工厂也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

上述工厂负责人说，个
税已经申报了，如果之后要
补缴社保，那也只能补，但目
前还没有行动。

她表示，同片很多工厂
都收到了类似提醒，“很多公
司已经开始动了，怎么动呢？
就是把那一部分人全部辞
退，叫他们自己找劳务公司
重新进来。”

洪桂彬判断，新规或会
催生更多灵活用工。“如果社
保成本过高，企业可能会转
换为风险更低的用工方式。
不搞劳动关系了，搞非劳动
关系，规避社保成本。”

能否落地，要看执行力度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系主
任房连泉看来，司法解释在
法理上确立了标准，但能否
落地，要看执行力度，“这相当
于头上悬着一把剑”。

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
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
划转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
征管职责至税务部门。

房连泉分析，社保在法
律上仍是“费”，执行刚性与税
不同，没有严格的强制征收
条件，通常存在弹性空间。“中
小企业、部分上市公司，和劳
动密集型行业，如建筑业、服
务业，对成本很敏感，社保不
是不交，而是按最低标准来
交。”

“这种情况很普遍，属于
历史遗留问题。往前追溯，
确实会对企业造成压力。”房
连泉说，“司法解释是一个转
向信号，让企业和劳动者都
有这个意识，也要给他们一
个逐步适应的过程。”

餐饮、家政、建筑、劳务
派遣等行业，社保缴费不足

的现象很普遍。臧建文指
出，劳资双方社保未足额
缴纳的问题，在社会保险
法 出 台 之 初 就 存 在 了 。
2018年，国家税务总局、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两次发
文，明确规定不得追缴社
保历史欠费。“但社保缴费
力度加强已是大势所趋，
且箭在弦上。”臧建文说。

南方某地审计局工作
人员称，她曾在审计社保
相关资金时发现，部分员
工出于各种原因考虑，会
与企业达成不缴纳社保协
议，将社保个人承担部分
折现成收入。例如，工资
是 2200 元，社保个人承担
部分是 500 元。不缴纳社
保，到手工资就是2700元。

然而，有的员工临近
退休时发现，社保缴纳年
限不足 15 年，就会选择起
诉公司补缴或者赔偿。

新规落地后，企业会
面临大批经济补偿金的追
索吗？

李不言表示，经济补
偿金以劳动者离职为前
提，当前工作并不好找，而
仲裁、诉讼都有成本，单纯
为了经济补偿金离职去仲
裁的，不会太多，因此许多
争议最终停留在私下谈判
层面。她经手的案件里，
企业多数按最低基数缴社
保，劳动者离职后提出补
缴，但补缴有年限限制，有
的项目不能补或只能补一
年，“其实都是想私了，让
企业给一笔钱走人”。

洪桂彬认为，“司法解
释只是从政策层面倡导用
人单位缴纳社保。真正落
地肯定不能靠司法解释，
也不应该靠员工和公司
之间的博弈。” 陈杨

最高法发布解释——

“全民社保”来了？

“全民社保”最严红线来了？
8月 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二）》（下称《解释二》），针对
竞业限制、混同用工、社会保险纠纷等问

题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其中第十九条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约
定或承诺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
会保险费，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
八条第三项规定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由用
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
以支持。《解释二》将于9月1日起施行。

双方约定不缴社保无效，未缴纳的，离
职时要支付补偿，被众多网友理解为“国家
强制要求缴纳社保了”。是不是这样呢？


